
 

討論文件  
2002 年 6 月 14 日  
 

立法會  
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 

檢討《建築物條例》  
 
 
 
目的  
 
 本 文 件 扼 述 政 府 對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（ 第 123 章 ） 及 其 附 屬 規 例

所 提 出 的 建 議 修 訂 項 目 。  
 
 
建議  
 
2 .  我 們 須 定 期 更 新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及 其 附 屬 規 例 ， 使 更 能 配 合 當

前 的 情 況 ， 讓 樓 宇 有 更 佳 的 設 計 及 建 築 ， 以 及 加 強 市 民 對 樓 宇 安 全

和 適 時 維 修 的 意 識 。  
 
3 .  當 局 建 議 修 訂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， 以 達 到 下 列 目 標 ︰  
 

(a)  透 過 以 下 方 法 ， 使 樓 宇 規 管 制 度 更 加 合 理 ︰  
 

( i )  授 權 合 資 格 的 建 築 專 業 人 士 和 承 建 商，無 須 經 建 築 事

務 監 督 批 准 ， 可 進 行 指 定 的 小 型 工 程 ；  
 
( i i )  擴 大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組 合，並 延 長 專 業

人 士 按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註 冊 的 資 格 有 效 期 限 ； 以 及  
 
( i i i )  就 土 力 工 程 師 的 註 冊 及 規 管 事 宜 訂 定 條 文 ；  
 

(b)  提 高 法 例 在 安 全 方 面 的 要 求 ， 規 定 必 須 設 有 緊 急 車 輛 通

道 ；  
 
(c)  透 過 以 下 方 法 ， 促 進 守 法 ︰  
 

( i )  清 楚 訂 明 執 行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清 拆 令 的 責 任 誰 屬 ；  
 
( i i )  訂 明 法 例，使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能 就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發 出 警

告 通 知 ， 並 將 警 告 通 知 登 記 在 土 地 註 冊 處 的 記 錄 內 ；  
 
( i i i )  加 重 涉 及 建 築 工 程 的 嚴 重 罪 行 的 刑 罰 ；  

 



 

 
( iv)  訂 定 條 文 ， 以 便 檢 控 拒 絕 合 作 的 業 主 ； 以 及  
 

(d)  透 過 放 寬 提 供 樓 宇 記 錄 副 本 的 規 定 ， 改 善 有 關 服 務 。  
 

4 .  有 關 修 訂 建 議 的 理 由 及 詳 情 載 於 下 文 。  

 
(a)  改善建築物監管制度  
 
( i )  小型工程  
 
5 .  現 行 的 建 築 物 監 管 制 度 適 用 於 所 有 建 築 工 程，例 外 情 況 只 屬 少

數 。 即 使 是 小 型 工 程 （ 例 如 在 窗 外 搭 建 簷 篷 ）， 也 必 須 遵 守 所 有 與

建 築 工 程 有 關 的 條 文 ， 例 如 圖 則 必 須 獲 得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批 核 ； 工 程

的 設 計 和 監 督 工 作 必 須 由 認 可 人 士 和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負 責；以 及 工

程 必 須 由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或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進 行 。 有 時 候 ， 這

些 規 定 所 涉 及 的 費 用 與 工 程 的 規 模 根 本 不 成 正 比，以 致 許 多 小 型 工

程 在 沒 有 獲 得 批 准 的 情 況 下 施 工 ， 品 質 方 面 完 全 沒 有 妥 善 監 管 。  
 
6 .  我 們 認 為 對 建 築 工 程 的 監 管 應 該 視 乎 工 程 的 性 質 、 規 模 、 複 雜

程 度 和 風 險 而 定 。 在 監 管 小 型 工 程 方 面 ， 建 築 專 業 人 士 和 註 冊 承 建

商 應 該 可 以 承 擔 更 大 的 責 任。因 此，我 們 建 議 修 訂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，

增 加 一 類 比 較 簡 單 和 規 模 較 小 的 建 築 工 程 ， 即 “ 小 型 工 程 ” 。 這 個

新 類 別 的 註 冊 承 建 商 無 須 把 建 築 圖 則 提 交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批 核，他 們

可 以 自 行 施 工 ， 或 在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的 監 督 下 進 行 工

程 。 由 於 小 型 工 程 的 性 質 比 較 簡 單 ， 有 關 註 冊 承 建 商 所 須 具 備 的 資

歷 和 經 驗 ， 將 會 低 於 目 前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註 冊 的 兩 類 承 建 商 。 
 
7 .  我 們 建 議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在 憲 報 上 刊 登 小 型 工 程 的 種 類，並 不 時

作 出 修 訂 。 屋 宇 署 會 查 核 這 些 小 型 工 程 的 施 工 情 況 ， 確 保 工 程 符 合

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所 規 定 的 技 術 標 準 。  
 
8 .  我 們 相 信 在 新 的 安 排 下，樓 宇 業 主 會 更 易 於 遵 守 監 管 小 型 工 程

的 規 定 ， 這 可 改 善 有 關 工 作 方 面 的 監 管 ， 而 公 眾 安 全 也 會 得 到 更 佳

的 保 障 。  
 
( i i )  註冊事宜  
 
9 .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可 以 委 任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（ 註 冊 委 員

會 ）， 協 助 審 核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申 請 註 冊 的 承 建 商 。 目 前 ， 不

論 承 建 商 申 請 註 冊 的 類 別 為 何 ， 其 註 冊 委 員 會 的 組 成 皆 為 相 同 。 因

此 ， 負 責 審 核 的 委 員 ， 不 一 定 對 各 類 註 冊 申 請 都 具 備 足 夠 的 相 關 經

驗 。 有 鑑 於 此 ， 我 們 建 議 修 訂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， 增 加 具 備 專 門 知 識

的 委 員 ， 協 助 審 核 專 門 承 建 商 的 註 冊 申 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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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， 現 行 各 類 專 業 人 士 在 註 冊 1 年 後 便 須 續

期 。 為 了 避 免 有 關 人 士 須 頻 頻 辦 理 冗 長 的 手 續 ， 我 們 正 研 究 能 否 延

長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和 承 建 商 的 註 冊 年 期。在 訂 定 有 關 細

節 時 ， 我 們 會 考 慮 收 回 成 本 的 原 則 ， 並 同 時 確 保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

構 工 程 師 和 承 建 商 的 能 力 能 夠 持 續 符 合 要 求 。  
 
( i i i )  土力工程師的註冊事宜  
 
11.  香 港 山 巒 起 伏 ， 許 多 建 築 物 都 在 陡 峭 的 山 坡 和 人 造 斜 坡 上 興

建 。 這 類 建 築 工 程 必 須 由 土 木 工 程 專 家 處 理 。 現 時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

例 》， 這 類 極 之 專 門 的 工 程 由 認 可 人 士 或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負 責 ， 至

於 實 際 參 與 土 力 工 程 設 計 和 監 督 工 作 的 土 力 工 程 師，則 無 須 負 上 有

關 法 律 責 任 。 這 項 安 排 並 不 理 想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建 議 修 訂 《 建 築 物 條

例 》， 規 定 土 力 工 程 師 必 須 註 冊 ， 並 規 定 土 力 工 程 的 勘 測 、 設 計 和

監 督 工 作 ， 必 須 由 註 冊 土 力 工 程 師 進 行 ， 註 冊 土 力 工 程 師 亦 需 為 有

關 工 作 負 上 法 律 責 任 。  
 
(b)  設置緊急車輛通道  
 
12.  現 行 法 例 並 無 規 定 樓 宇 建 築 項 目 設 置 緊 急 車 輛 通 道。這 個 情 況

顯 然 並 不 理 想 ， 因 為 在 發 生 火 警 或 其 他 災 難 時 ， 這 些 通 道 非 常 重

要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建 議 修 訂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如 下 ：  
 

(a)  規 定 為 所 有 新 建 築 物 提 供 緊 急 車 輛 通 道 ；  
 
(b)  如 有 適 當 的 預 防 及 ／ 或 紓 緩 措 施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或 可 就 例

外 情 況 給 予 豁 免 ；  
 
(c)  視 乎 新 建 築 物 的 擬 定 用 途 ， 規 定 緊 急 車 輛 通 道 的 設 計 標

準 ； 以 及  
 
(d)  授 權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發 出 維 修 和 保 養 緊 急 車 輛 通 道 的 指 令 。  
 

(c)  促進守法  
 
( i )  須對違例建築工程負責的人士  
 
13. 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可 以 向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的 業

主 發 出 清 拆 令 。 假 如 業 主 不 遵 守 命 令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可 進 行 命 令 所

規 定 的 各 項 工 程 ， 然 後 向 不 遵 守 命 令 的 業 主 收 回 有 關 費 用 。 不 過 ，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有 時 會 難 以 確 定 須 負 責 清 拆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的 業 主，尤

其 當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是 在 樓 宇 的 公 共 地 方 搭 建 時（ 例 如 公 用 天 台 違 例

搭 建 物 ），便 更 難 肯 定 應 該 向 誰 發 出 清 拆 令。此 外，假 如 業 權 轉 變 ，

因 而 須 要 向 新 業 主 發 出 命 令 ， 執 法 工 作 便 會 延 誤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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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 為 解 決 上 述 的 問 題 ， 我 們 建 議 修 訂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如 下 ：  
 

(a)  訂 明 可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：  
 

( i )  向 搭 建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的 單 位 的 業 主 發 出 清 拆 令 ； 或  
 
( i i )  假 如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搭 建 於 某 單 位 （ 通 常 是 公 共 地 方 ）

而 與 另 一 個 單 位 相 連 ， 而 後 者 的 業 主 或 佔 用 人 是 違 例

建 築 工 程 的 使 用 者 ， 則 向 後 者 的 業 主 發 出 清 拆 令 ；  
 

(b)  訂 明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發 出 的 清 拆 令 ， 可 向 土 地 註 冊 處

登 記 ； 以 及  
 
(c)  訂 明 清 拆 工 程 完 成 當 日 ， 誰 是 有 關 單 位 的 業 主 ， 建 築 事 務

監 督 便 向 誰 收 回 清 拆 費 用 。  
 
上 述 修 訂 建 議 將 會 清 楚 界 定 清 拆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的 責 任 誰 屬，也 無 須

因 業 權 轉 變 而 須 發 出 替 代 命 令，從 而 加 快 對 付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的 執 法

工 作 。  
 
( i i )  警告通知  
 
15.  由 於 香 港 的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數 量 眾 多 ， 一 般 而 言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

只 在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對 公 眾 構 成 迫 切 危 險，或 嚴 重 危 害 環 境 或 市 民 健

康 的 情 況 下 ， 才 會 發 出 清 拆 令 ， 否 則 ， 屋 宇 署 只 會 向 業 主 發 出 勸 喻

信 ， 敦 促 他 們 自 行 清 拆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。 不 過 ， 事 實 證 明 ， 發 信 勸 喻

收 效 不 大 。  
 
16.  為 了 加 強 阻 嚇 效 果 ， 以 及 鼓 勵 業 主 自 行 清 拆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， 我

們 擬 修 訂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， 授 權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， 就 沒 有 發 出 清 拆 令

的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發 出 警 告 通 知，如 業 主 沒 有 在 警 告 通 知 的 限 期 內 進

行 清 拆 ， 便 會 把 警 告 通 知 登 記 在 土 地 註 冊 處 的 記 錄 內 。 倘 日 後 業 主

糾 正 了 警 告 通 知 所 載 的 違 規 事 項，並 償 付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向 土 地 註 冊

處 登 記 所 涉 及 的 費 用 ， 則 有 關 記 錄 可 予 註 銷 。 這 項 建 議 除 了 可 鼓 勵

業 主 清 拆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外 ， 還 能 為 物 業 的 準 買 家 提 供 保 障 ， 讓 他 們

能 透 過 查 閱 土 地 註 冊 處 的 記 錄 ， 得 知 擬 購 物 業 是 否 有 違 例 建 築 工

程 。  
 
( i i i )  加重刑罰  
 
17. 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， 建 築 工 程 如 不 合 規 格 或 會 引 致 危 險 ， 屬

於 嚴 重 罪 行 ， 可 處 罰 款 5 萬 元 至 25 萬 元 不 等 ， 監 禁 刑 期 則 介 乎 1
至 3 年 。 然 而 ， 上 述 刑 罰 在 這 20 年 間 ， 未 有 再 予 檢 討 ， 阻 嚇 效 果

已 大 不 如 前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擬 修 訂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， 把 部 分 罪 行 的 現

時 最 高 刑 罰 增 加 4 至 6 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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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v)  拒絕合作的業主  
 
18.  現 時 ， 本 地 樓 宇 的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， 須 遵 照 法 定 命 令 ， 為 樓 宇 的

公 用 部 分 進 行 維 修 和 清 拆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。 然 而 ， 有 時 由 於 個 別 業 主

拒 絕 合 作 ， 包 括 不 肯 湊 款 ， 以 支 付 按 照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的 命 令 進 行 工

程 的 費 用 ， 或 阻 礙 工 程 進 行 ， 以 至 不 准 有 關 人 員 進 入 其 物 業 進 行 該

等 工 程 等 ， 致 令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難 以 遵 行 有 關 命 令 ， 最 後 可 能 因 此 被

當 局 檢 控 。 鑑 於 進 行 所 需 維 修 及 清 拆 工 程 的 責 任 ， 最 終 實 應 由 各 樓

宇 業 主 承 擔 ， 故 我 們 擬 修 訂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， 訂 明 業 主 如 有 阻 礙 立

案 法 團 遵 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的 命 令 ， 且 無 合 理 辯 解 ， 均 可 被 當 局 檢

控 。 這 項 法 例 修 訂 ， 對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執 行 法 定 命 令 大 有 幫 助 。 如 須

向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發 出 命 令 ， 屋 宇 署 會 提 早 通 知 各 業 主 ， 讓 各 人 有 足

夠 時 間 早 作 準 備 ， 同 時 亦 會 說 明 如 業 主 拒 絕 合 作 ， 可 能 會 因 《 建 築

物 條 例 》 而 被 檢 控 。 不 過 ， 屋 宇 署 會 確 保 只 在 業 主 堅 持 不 肯 合 作 ，

同 時 又 沒 有 合 理 辯 解 的 情 況 下 ， 才 提 出 檢 控 。 實 際 上 ， 我 們 預 計 這

樣 頑 固 的 業 主 不 會 太 多 。  
 
(d)  方便市民查閱樓宇記錄副本的措施  
 
19.  按 照 現 行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可 就 所 發 的 樓 宇 圖 則

及 文 件 的 認 證 副 本 收 取 費 用 。 不 過 ， 就 未 經 認 證 的 副 本 ， 或 查 閱 圖

則 及 文 件 ， 則 無 相 應 條 文 。  
 
20 隨 著 建 築 專 業 人 士 的 責 任 逐 漸 增 加，對 未 經 認 證 的 副 本 或 純 粹

查 閱 圖 則 及 文 件 的 需 求 亦 日 見 殷 切。我 們 計 劃 以 收 回 成 本 的 方 式 提

供 便 捷 的 服 務 ， 以 便 市 民 查 閱 和 複 印 樓 宇 圖 則 及 文 件 。 此 外 ， 我 們

亦 擬 採 取 用 者 自 付 的 原 則 ， 提 供 這 些 圖 則 和 文 件 未 經 認 證 的 副 本 ，

以 應 付 與 日 俱 增 的 需 求 。  
 
(e)  把規格標準改為表現為本的規定  
 
21.  我 們 認 為 ， 除 了 須 作 出 上 文 所 列 的 修 訂 ，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及 相

關 規 例 對 於 樓 宇 的 規 格 標 準 ， 亦 應 予 檢 討 。 把 規 格 標 準 改 為 表 現 為

本 的 規 定 ， 可 增 加 靈 活 性 ， 有 助 業 界 採 用 先 進 和 創 新 的 樓 宇 設 計 。

例 如 ， 在 表 現 為 本 的 規 定 下 ， 窗 口 設 計 將 以 日 光 照 明 及 通 風 程 度 作

為 準 則 ， 用 以 代 替 現 行 硬 性 規 定 之 窗 口 尺 寸 。 把 所 有 現 行 規 格 標 準

規 定 改 為 表 現 為 本 的 規 定 ， 工 作 浩 繁 ， 並 非 短 期 內 可 以 完 成 。 為 了

推 展 這 項 改 革 ， 我 們 建 議 先 在 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例 》 引 入 上 述 新

概 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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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路向  
 
22.  我 們 現 正 草 擬 所 需 的 修 訂 條 文，預 計 會 在 下 個 立 法 會 會 期 內 將

修 訂 建 議 提 交 立 法 會 審 議 。  
 
 
 
 
 
 
規劃地政局  
2002 年 6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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